
公告编号：2026-006 

证券代码：873749        证券简称：金苑种业        主办券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自关联方持续采购小麦

种子、接受服务 

3,400,000 232,550 预计本年度关联方提供 

的试验服务将增加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提供服务 

15,300,000 5,246,523.66 驻马店地区是农业主产

区，棒博士 767 玉米种

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豫农 912、金苑麦 49小

麦种销量有进一步提 

升，驻马店地区经销商

销售额预计普遍变大，

公司关联经销商主要在

驻马店地区。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18,700,000 5,479,073.66 - 

 

 



公告编号：2026-006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方  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 

1 西平县马静农资经营部  
个人独

资企业 

西平县二

郎乡二郎

街 

刘洪涛 

实际控制人刘洪涛

系公司董事长康广

华之外甥 

2 
西平县琪鑫农资经营部 

（个人独资）  

个人独

资企业 

河南省驻

马店市西

平县二郎

乡二郎中

心小学北

侧 10号 

3 
西平县二郎乡洪涛 

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西平县二

郎乡二郎

街小学楼

下 

4 河南省种子协会  
社会团

体 

河南省郑

州市高新

区合欢街

138号4号

楼 410 房

间 

康广华 
公司董事长康广华

任会长 

5 陈永红  
个体工

商户 

河南省焦

作市 
陈永红 

实际经营人系公司

董事陈海见之父亲 

6 辉县市豫北种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

人投资

或控

股) 

辉县市占

城镇马庄

村 

王五恒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河南邦达富优粮农

业有限公司少数股

东王五恒控股的公

司 

7 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

人投资

或控

股) 

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

区仓前街

道文一西

路 1500 号

1 号楼 103

室 

沈志成 

沈志成及杭州瑞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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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6 年预计发生额 

1 西平县马静农资经营部 

销售商品 1,200 

2 
西平县琪鑫农资经营部（个

人独资） 

3 
西平县二郎乡洪涛种植专业

合作社 
 接受服务 60 

4 陈永红 销售商品 50 

5 辉县市豫北种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0 

采购商品 200 

6 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60 

 接受服务 60 

7 河南省种子协会 
 提供服务、销售商品 20 

 接受服务 20 

合计 
  

1,870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董事康广华、陈海见回避表决，该议案尚

需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合理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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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业务均签署有相应的采购或销售协议、合同文件等。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

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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